 北京市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申请表

                                             以下内容由业主委员会填写（请用正楷字及蓝黑色或黑色墨水填写）                                2011－1版
	业主委员会名称
	

	小区坐落及名称
	      区（县）        街道（乡镇）           大街（路）     号              小区

	物业类型
	□高层住宅     □多层住宅       □独立式住宅    □其他

	建筑物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业主总人数
	人

	物业服务企业全称
	

	物业服务企业

证照类型
	□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 
	证照

号码
	
	
	
	
	
	
	
	
	
	
	
	
	

	业委会主任签字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官证    □其他
	联系电话
	

	业委会副主任签字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官证    □其他
	联系电话
	

	业委会经办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划转银行名称
	□民生银行       □光大银行       □建设银行       □招商银行

□北京银行       □交通银行       □中信银行       □中国银行

	划转支行全称
	
	联系电话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资金专用账号
	
	
	
	
	
	
	
	
	
	
	
	
	
	
	
	
	
	
	
	
	
	
	
	
	
	
	
	
	
	
	
	
	
	
	

	提供材料清单
	□1、北京市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申请表

□2、业主委员会备案单                         □3、业主委员会授权委托书

□4、业主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有效证件复印件

□5、业主委员会开户许可证                     □6、业主委员会预留印鉴

	业主委员会划转申请


	    根据《物权法》和本区域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本物业管理区域采用□集体讨论□书面征求意见方式召开业主大会，本物业管理区域建筑物总面积共       平方米，业主总人数是       人。表决书共发放和送达       份，实收反馈意见
     份，对应建筑物专有部分面积        平方米，占建筑物总面积      %，业主人数      人，占业主总人数的    %。本次会议真实有效；会议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1、以       份赞成，对应建筑物专有部分面积     平方米，占建筑物总面积的     %，业主人数      人，占业主总人数的      %。通过小区物业管理区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应急支取预案。

    2、以       份赞成，对应建筑物专有部分面积     平方米，占建筑物总面积的     %，业主人数      人，占业主总人数的      %。通过决定以                  业委会的名义开立本物业区域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账户。

3、以       份赞成，对应建筑物专有部分面积     平方米，占建筑物总面积的     %，业主人数      人，占业主总人数的      %。确定在         银行          支行开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账户； 

4、以       份赞成，对应建筑物专有部分面积     平方米，占建筑物总面积的     %，业主人数      人，占业主总人数的      %。确定由                           做为本物业管理区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日常管理人。

    5、以       份赞成，对应建筑物专有部分面积     平方米，占建筑物总面积的     %，业主人数      人，占业主总人数的      %。确定业主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        为业主委员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的责任人。  

6、以       份赞成，对应建筑物专有部分面积     平方米，占建筑物总面积的     %，业主人数      人，占业主总人数的      %。当发生危及房屋使用安全等紧急情况需要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未按规定实施维修和更新、改造的，同意授权房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代修，费用从相关业主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中列支。


    鉴于上述表决意见，特申请将本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到业主委员会专用账户。


                                                        （业主委员会公章）

                                                           年     月     日

	     
                                    申  请  人  声  明

本人为______                      __  小区业主委员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的责任人。现做如下承诺： 

一、本人已了解并遵守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的相关规定及本申请表所载文字内容。

二、本小区已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组织召开业主大会会议，程序合法，做出的关于划转专项维修资金的决议已经由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业主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三、本人代表业主委员会提交的划转专项维修资金的相关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本申请表所填内容准确无误。

以上承诺属实，如有虚假，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业主委员会主任签字：                   证件号码：
业主委员会副主任签字：                 证件号码：

（业主委员会公章）

年   月   日


北京市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须遵守的法律规定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第七十六条 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 （一）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二）制定和修改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管理规约；（三）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四）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五）筹集和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六）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七）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 决定前款第五项和第六项规定的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决定前款其他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第七十九条 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水箱等共有部分的维修。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应当公布。
   
《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京建物[2009]836号
    第十八条　业主分户账面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额30%的，应当及时续交。
    成立业主大会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续交方案应当在管理规约中予以明确；
    第十九条  业主未按规定补建、续交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业主委员会应当督促其交纳，也可以依据管理规约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七条 市住房资金管理部门、业主委员会应当每年至少一次与专户管理银行、业主大会开户银行核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目，并向业主公布下列情况：
   （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和结存的金额；（二）发生列支的项目、费用和分摊；（三）业主分户账中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和结存的金额；（四）其他有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和管理的情况。
    业主对公布的情况有异议的，可以要求复核。

此表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制 可免费下载，复印有效。

